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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技術規範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技術規範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技術規範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技術規範

修正修正修正修正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1.1.1.1.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本規範依據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編第三百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2222....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1.1 以安全、衛生、健康之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技術，

促進建築水資源有效利用。 

1.2 提供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之評估指標統一計算方法

及評估基準。 

 

3333....用詞定義用詞定義用詞定義用詞定義    
本規範之用詞定義如下： 

3.1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 Rr（-） 

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之再生水資源利用量

與建築物總排放水量之比值。 

3.2 處理水 

經污水處理系統處理後，符合再生水水質標準之水。 

3.3 再生水 

處理水符合用水目的水質要求之水。 

3.4 雜排水 

廚房、浴室洗滌及其他生活所產出之較低污染生活污水。 

3.5 產水點 

產生再生水系統之進水水源，如冷卻水塔排放水、沐浴及

盥洗排水、洗衣排水、廚房排水及廁所排水等。 

3.6 用水點 

再生水回用之地點或用水器材設備設置地，如冷卻水塔補

水、馬桶沖廁補水、洗車、澆灌等再生水用水點。 

 

4444....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總樓地板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之新建建築物，但不適用

於衛生醫療類（Ｆ-１組）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5555....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評估指標    

本規範以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Rr為評估指標。 

 

6666....評估基準評估基準評估基準評估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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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利用設施之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Rr值

應高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百十六條所訂之生活雜

排水回收再利用率基準值Rrc。即依(1)式之規定為之。 

Rr＞Rrc＝0.3 ............................................ (1) 

 

7777....指標計算法指標計算法指標計算法指標計算法    

Rr之計算依計算式(2)為之，其中Wst為建築物總用水量，分

住宅類及非住宅類依(3-1)～(3-2)式計算之： 

 

Rr＝ Wr ÷ Wst .................................... (2) 

住宅類Wst＝250公升/（人‧日）×4.0（人/戶）×Nf ......... (3-1) 

非住宅類Wst＝Wf×Af ................................ (3-2) 

 

上述(1)～(6)式之參數意義與規定如下： 

Wr：再生水處理量（公升/日），依設備規格讀取。 

Wst：建築物總用水量（公升/日）。 

Nf：住宅總戶數。 

Wf：單日單位面積用水量(公升/(㎡‧日))，查表1。 

Af：建築物之居室總樓地板面積(㎡)。 

 

表 1 建築類別單位面積用水量推估計算基準 

建築類別 規模類型 
單位面積用水量

（註 2）
Wf

（公升/m
2
‧日） 

全棟建築總用水量 

Wst 計算方法 

一般專用 7 
辦公類

（註 1）
 

複合使用 9 

有餐飲設施 20 
百貨商場類 

無餐飲設施 10 

都市商務旅館 15 

一般複合型旅館 20 旅館類 

中大型休閒旅館 25 

行政及教學大樓 10 
學校建築 

其他 比照其他類 

宿舍類 － 10 

 

 

 

 

見 公式(3-2) 

住宅類 － － 見 公式(3-1) 

其他類 － － 根據建築實際排放水量計算之。 

註 1.辦公類建築物中有咖啡廳、廚房或容許範圍之其他使用時則屬複合使用類型。 

註 2.單位面積用水量 Wf 主要參考日本空氣調和、衛生工學便覽第 12 版（1995.03）

以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節水服務團之部分調查資料（2002.02）補充修正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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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再生水水質標準再生水水質標準再生水水質標準再生水水質標準    

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利用設施之再生水系統水質設計基準，應符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之建築物生活污水回收再利用建議事項規定。 

 

9999....再生水系統設計注意要項再生水系統設計注意要項再生水系統設計注意要項再生水系統設計注意要項    

9.1 水源之選擇與用途設定 

再生水水源應以優質雜排水為優先選用考量，建議應以冷

卻水、沐浴及盥洗排水、洗衣排水、廚房排水之順序篩選水源，

絕對不可包含產業排放污水。 

9.2 再生水用用途 

再生水只可使用於沖廁、景觀、澆灌、灑水、洗車、消防

及其他不與人體直接接觸之用水。 

9.3 再生水處理設施設計水量 

再生水處理設施、輸、配水設施及用控水設備等設計之設

計水量，可參考表2所示之設計水量表進行設計。 

表 2 各種設施之設計水量表 

設施名稱 設計水量 

再生處理設施 再生水最大日用水量 

輸水設施 再生水最大日用水量 

配水設施 再生水最大小時用水量 

用水設備 再生水最大瞬時用水量 

受水槽 依再生水最大小時用水量 

 

9.4 再生水處理系統規劃之基本考量 

再生水的水源若為衛浴排水、廚房排水等，因含有較高的

油脂，界面活性劑與氮、磷等營養物，須經二級處理後，配合

以三級處理才能使用；其規劃與設計較具專業性，應委由環境

工程技師或聘任環境工程技師之水處理包工業規劃設計。設計

基本考量敘述如下： 

(1)再生水處理系統設置位置的選擇考量至少應包含設備空

間需求、荷重影響，並充分考慮用水點與產水點之關係及

周邊之環境狀況，以利操作管理。  

(2)再生水處理設施原則上以每日再生水最大用水量設計，並

考慮水流方向，水位（高程）關係及作業之方便性。 

(3)再生水處理設施各單元之設計，應充分考慮用、產水之間

的水質關係、處理效率、操作及維護之簡易性等。 

(4)選擇之再生水處理系統應最具經濟性。 

(5)再生水處理設施之配置應合理、不佔面積、滿足建物之施

工、設備之安裝管路鋪設及維護管理之需求，並應留有發

展及設備更換之餘地，最大設備進出之考量亦不可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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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再生水處理設施之設置地點，對照明、通風、噪音防治、

給水、排水及電力供應等均應通盤考量。 

(7)評估再生處理系統設置後對原污水處理系統處理效率之

影響。 

(8)決定再生水處理流程  

(9)水之再生利用處理，從處理的機能加以分類有前處理、主

要處理及後續處理等，設計規劃時應依個案之實際狀況組

合搭配。 

(10)再生水處理流程之選擇條件  

(A)、可承受水質、水量之負荷變動。 

(B)、操作管理容易。 

(C)、設備容量適當。 

(D)、符合經濟效益。 

(11)配管與貯水槽之注意事項 

(A)、配管係指輸送再生水至用水點之管路而言，而貯水

槽則指貯存待處理之排水與處理後之再生之槽體，材

質上可有混泥土、 FRP 及不銹鋼槽之區分，其品質及

施工除符合相關規範外，並應特別注重管路與儲水槽

的標示問題，以免誤接或誤用。 

(B)、再生水水管與自來水管應分開設置，再生水水管並

應採用綠色或漆塗綠色作為區別，且每隔四公尺標記

「再生水」字樣及再生水流向箭頭，以防止錯接誤用。 

(C)、再生水利用設備（含處理單元及再生水儲水槽），

應於明顯處標示「再生水設施」名稱、用途或其他說

明標示，標示板應具耐久性、抗酸、鹼腐蝕、氧化之

特性，標示文句宜簡明，鏤刻或印刷應清晰耐久；再

生水專用水栓或器材均應有防止誤用之注意標示。 

(D)、施工完成後仍須以含色劑之水進行測試，以防止錯

接的情形發生。 

(E)、再生水配水幹管之起點，應裝設流量計，以利配水

系統之管理操作；流量計宜採用具有流量指示、紀錄

及累積量表示等各項設備者。 

(12)儲水槽設計應符合下列各項： 

(A)、貯存水塔的容量應以滯留時間低於兩天為最高滯留

日數計算。 

(B)、水塔底部應設置清洗設備。 

(C)、應設置一管線連線自來水供水系統至再生水配水

塔，以免再生水短缺。 

(D)、連線自來水系統與再生水系統之管線需完全獨立，

無論在管線或槽體均不得與再生水直接接觸，並設置

再生水防止回流設施（如逆止閥、中繼水槽等）。 

(E)、再生水水槽頂部應設置溢流口，且其水位不得高於

槽內自來水補水設施之進水位置，以防止再生水溢流

時回流至自來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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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10.再生水之安全管理與監測再生水之安全管理與監測再生水之安全管理與監測再生水之安全管理與監測    

10.1為維持系統正常運作，使使用者能安心無慮的使用再生水，

再生水之規劃設計者應依其規劃設計之再生水系統特性，提

供使用者完整之再生水系統『操作維護管理手冊』，以為操作

維護管理之依據。 

10.2 『操作維護管理手冊』之內容至少包含下列對策與規定。 

(1)再生水之規劃設計者應依系統特色，提供使用者完整之

再生水系統『操作維護管理手冊』，以為操作維護管理之

依據。 

(2)再生水之操作管理應由取得再生水操作管理證照者，或

委由合法業者負責操作。 

(3)再生水之操作者應依原設計者規範之操作手冊，據實檢

點及維修，並詳實紀錄。 

(4)操作手冊規範之點檢項目至少包含 

(A)、驅動設備及泵之正常運作與維護。 

(B)、結垢（ SCALING）、軟泥（ SLIME）、腐蝕及污泥堆

積（ SLUDGE）之防止與清除。 

(C)、再生水槽防止異物進入及定期清掃維護。 

(D)、水質水量。 

(5)檢查頻率：上述點檢項目A~C項為每天一次，水質方面：

外觀、臭氣、pH值為每天一次，餘氯每兩星期一次、大腸

桿菌群、生化需氧量(BOD)及化學需氧量(COD)則每月至少

一次。 

(6)當再生水之水質發生惡化時應採取適當的安全對策。 

(7)再生處理設施或配水系統之一部份發生不正常，而不能

達到所定的水質、水量標準時，操作管理人員應立刻進行

檢查其原因，排除之。 

(8)遇有停電或維修，而需停止供應再生水時，操作管理人

員應提前通知使用者，以免造成使用者的不便和困擾。 

(9)再生水系統供用初期，可能由於使用者太少，導致再生

水在管內的停留日數過長，應自排泥設施排除之，以防止

水質的惡化。 

(10)再生水利用系統包括儲水槽、管路、處理設施及用水設

備等，均應有完善防止誤接、誤用的措施及標示。  

(11)再生處理設施內的工作環境及條件，應合乎勞基法之規

定。 

(12)再生處理設施及檢查之安全管理，應依據相關法令規

定。又為能防止臭氣、噪音的擴散應有二次污染防治措

施，並應防止蚊、蠅的產生，注意衛生問題。另臭氧處

理槽、配水槽等之清理，必要時應先通風，以防止發生

有害氣體、氮氣或缺氧問題造成意外事故。 

(13)再生水之用水量或水質若有異常變動時，應立刻檢討原

規劃設計，使處理水質符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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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送審相關資料及文件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送審相關資料及文件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送審相關資料及文件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送審相關資料及文件  

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之送審資料應包括下列文

件： 

(1)附表一所示之「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計算總

表」。 

(2)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計算過程相關面積、數

量、公式計算過程資料  

(3)建築物配置平面圖（必須清楚標明再生儲水槽位置）。 

(4)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管路設計系統圖與設備空

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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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計算總表 

一、建築物基本資料 

申請編號  建築名稱  

基地所在地區  基地面積 m
2

 

雨量氣候分區  住宅總戶數       戶 居室總樓地板面積 m
2

 

二、生活總用水量 Wst 計算 

（1）住宅類 

Wst = 250 公升/（人‧日）×4.0（人/戶）×住宅總戶數（戶）=         公升/日 

Wst = 250 × 4.0 ×             =              公升/日 

（2）非住宅類 

建築類別 規模類型 
單位面積用水量Wf

（公升/m
2

‧日） 
居室總樓地板面積（m

2

） 
全棟建築總用水量 Wst 

（公升/日） 

一般專用 7   
辦公類 

複合使用 9   

有餐飲設施 20   
百貨商場類 

無餐飲設施 10   

都市商務旅館 15   

一般複合型旅館 20   旅館類 

中大型休閒旅館 25   

行政及教學大樓 10   
學校建築 

其他 比照其他類   

宿舍類 － 10   

其他類 － －  

 

（根據建築實際排放

水量計算之）  
三、再生水利用量   

Wr = 設計預定利用再生水處理量（取代自來水之設備使用水：公升/日） 

=        公升/日 

四、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 

Rr＝ Wr （再生水處理量）÷ Wst（全區建築總排水量） 

=                        /                       =           

五、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合格標準： 

Rr＝ Wr （再生水處理量）÷ Wst（全區建築總排水量）≧ 0.3 

六六六六、、、、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    

（1）設計值：Rr＝                    

（2）標準值：Rr≧ 0.3  

（3）再生水水質是否合格=           

 

姓  名：           （簽章）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建築師事務所 

簽 

證 

人 
事務所地址：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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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計算實例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計算實例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計算實例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計計算實例    

12.1 「住宅類建築案例」  

 

(1)基地設計概要說明： 

基地位於臺北之新建社區集合住宅公寓住戶共計

300 戶，合計建築總樓地板面積 32,500 平方公尺，開發

基地面積 1.3 公頃，建蔽率 60％，容積率 250％。 

(2)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評估概要： 

本案合計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已經超過一萬平方公

尺，故必須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利用設施，本案若選用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則其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必須達 30％以上，以符合本規

範之要求。 

(3)再生水設施系統規劃概要說明： 

設計再生水設施，需進行之計算如下。 

本案為集合住宅類，故依據公式(2)及(3-1)進行計

算如下：  

Wst ＝全區建築總排放水量（公升/日） 

＝ 250 公升/（人‧日）×4.0（人/戶）× Nf  

＝（250 × 4 × 300）＝ 300,000 公升/日 

Wr ＝ 設計預定利用再生水處理量（取代自來水之設備使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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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公升/日）＝ 95,000 公升/日 

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 

Rr＝（再生水處理量 Wr）÷（全區建築總排放水量 Wst） 

＝ 95,000÷（300,000）＝0.317 ≧  Rrc＝0.3 

故本案評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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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計算總表 

一、建築物基本資料 

申請編號  建築名稱 ○○新建社區集合住宅 

基地所在地區 臺北市 基地面積 13000m
2

 

雨量氣候分區 臺北市 住宅總戶數 300 戶 居室總樓地板面積 m
2

 

二、生活總用水量 Wst 計算 

（1）住宅類 

Wst（建築物總用水量） = 250 公升/（人‧日）×4.0（人/戶）×住宅總戶數（戶） 

Wst = 250 × 4.0 ×   300   =    300000 公升/日 

（2）非住宅類 

建築類別 規模類型 
單位面積用水量Wf

（公升/m
2

‧日） 
居室總樓地板面積（m

2

） 
全棟建築總用水量 Wst 

（公升/日） 

一般專用 7   
辦公類 

複合使用 9   

有餐飲設施 20   
百貨商場類 

無餐飲設施 10   

都市商務旅館 15   

一般複合型旅館 20   旅館類 

中大型休閒旅館 25   

行政及教學大樓 10   
學校建築 

其他 比照其他類   

宿舍類 － 10   

其他類 － －  

 

（根據建築實際排放

水量計算之）  
三、再生水利用量   

Wr = 設計預定利用再生水處理量（取代自來水之設備使用水：公升/日） 

= 95000 公升/日 

四、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 

Rr＝ Wr （再生水處理量）÷ Wst（全區建築總排水量） 

=  95000 / 300000 = 0.317 

五、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合格標準： 

Rr＝ Wr （再生水處理量）÷ Wst（全區建築總排水量）≧ 0.3 

六六六六、、、、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    

（1）設計值：Rr＝                    

（2）標準值：Rr≧ 0.3  

（3）再生水水質是否合格=           

 

姓  名：○○○   （簽章）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 ○                      建築師事務所 

簽 

證 

人 
事務所地址：○ ○ ○ 

 

合格  V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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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辦公類建築案例」  

 

(1)基地設計概要說明： 

A、基地位於臺中市新建之一般辦公建築，合計建築總樓

地板面積 32,000 平方公尺，開發基地面積 5,000 平方

公尺，建蔽率 80％，容積率 650％，預計容納人數 2,000

人。 

B、地面層興建八樓、地下室全開挖三層（每層扣除檔土

設施後，面積為 4,000 平方公尺），地下一、二層為

平面式停車空間，地下三層為機械設備空間及相關儲

水空間。一樓設置停車入口至地下室，地面層以上非

居室空間面積共佔 6,500 平方公尺。 

故居室總樓地板面積 Af（㎡）＝32,000－（4,000 × 3）

－6,500 ＝ 13,500（㎡） 

(2)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評估概要： 

本案合計建築總樓地板面積已經超過一萬平方公

尺，故必須設置雨水貯留利用設施或生活雜排水回收再

利用設施，本案若選用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設施則其

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必須達 30％以上，以符合本規

範之要求。 

(3)再生水設施系統規劃概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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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再生水設施，需進行之計算如下。 

本案為一般辦公建築，故依據公式(2)及(3-2)，併

查表 1 進行計算如下：  

Wst ＝全區建築總排放水量（公升/日） 

＝ Wf(單日單位面積用水量) × Af(居室總樓地板面積) 

＝ 7 × 13,500  

＝ 94,500 公升/日 

Wr ＝ 設計預定利用再生水處理量（取代自來水之設備使用水量；

公升/日） 

＝ 35,000 公升/日 

其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 

Rr＝（再生水處理量 Wr）÷（全區建築總排放水量 Wst） 

＝ 35,000÷（94,500）＝0.370 ≧  Rrc＝0.3 

故本案評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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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建築物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計算總表 

一、建築物基本資料 

申請編號  建築名稱 ○○辦公大樓新建工程 

基地所在地區 臺中市 基地面積 5000m
2

 

雨量氣候分區 臺中市 住宅總戶數       戶 居室總樓地板面積 13500m
2

 

二、生活總用水量 Wst 計算 

（1）住宅類 

Wst = 250 公升/（人‧日）×4.0（人/戶）×住宅總戶數（戶）=         公升/日 

Wst = 250 × 4.0 ×             =              公升/日 

（2）非住宅類 

建築類別 規模類型 
單位面積用水量Wf

（公升/m
2

‧日） 
居室總樓地板面積（m

2

） 
全棟建築總用水量 Wst 

（公升/日） 

一般專用 7 13500 94500 
辦公類 

複合使用 9   

有餐飲設施 20   
百貨商場類 

無餐飲設施 10   

都市商務旅館 15   

一般複合型旅館 20   旅館類 

中大型休閒旅館 25   

行政及教學大樓 10   
學校建築 

其他 比照其他類   

宿舍類 － 10   

其他類 － －  

 

（根據建築實際排放

水量計算之）  
三、再生水利用量   

Wr = 設計預定利用再生水處理量（取代自來水之設備使用水：公升/日） 

= 35000 公升/日 

四、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 

Rr = Wr （再生水處理量）÷ Wst（全區建築總排水量） 

=  35000  / 94500  = 0.37 

五、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率合格標準： 

Rr＝ Wr （再生水處理量）÷ Wst（全區建築總排水量）≧ 0.3 

六六六六、、、、生活雜排水回收再利用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及格標準檢討    

（1）設計值：Rr＝  0.37 

（2）標準值：Rr≧ 0.3  

（3）再生水水質是否合格=  ○   

 

姓  名：○○○   （簽章） 開業證書字號：○○○ 

事務所名稱：○ ○ ○                      建築師事務所 

簽 

證 

人 
事務所地址：○ ○ ○ 

 

合格  V 

不合格  

 


